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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

进展情况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4 月 7 日，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1,503.06 万元（含税）向佛山

市宝金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金泰”）购买其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云

东海街道宝业路 1 号 91,160.7 ㎡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建筑物及其一批

设备（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其中标的资产中未办妥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共

计 13,504.29 ㎡，评估报告仅对有长期使用价值的 9,422.38 ㎡的房屋价值评估作

价 2,046.70 万元，剩余 4,081.91 ㎡无证房屋未评估作价。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27）。 

2020 年 4 月 14 日，金银河与宝金泰签订《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

定金银河将在办理完成产权证书后向宝金泰支付未办妥产权房屋总作价的 50%

（对应金额为 1,023.35 万元）。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金银河已向宝金泰支付共计 20,479.71 万元，已完

成上述标的资产的产权过户（包括有证房屋和土地），标的资产中无证房屋产权

证书尚未办理完毕，按照《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金银河尚未支付无

证房屋的尾款 1,023.35 万元。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1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宝金泰就上

述收购的资产中的无证房产签订《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由公司代

宝金泰继续补办上述建筑物的产权证书，办理费用由公司承担，公司无需向宝金

泰支付剩余价款 1,023.35 万元（对应无证房产评估值的 50%）。若产权证书未成

功办理且被主管部门要求拆除，宝金泰应在上述事项发生 30 日内退还金银河已

支付的上述未办妥产权证书房产部分价款。 

具体退还金额的计算方法为：退还金额=已支付无证房款 1023.35 万元*(交

易时无证房产剩余使用期限—被拆除时金银河已使用期限)/交易时无证房产剩

余使用期限。如为部分拆除，应考虑被拆除房产的面积占比，计算应退还金额。 

本次交易对方宝金泰为张启发先生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进展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甲方：佛山市宝金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条款 

公司拟与宝金泰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主要条款如下： 

一、标的资产中未办妥产权证书房产的产权证书由乙方代为继续补办，办理

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无需向宝金泰支付剩余价款 1,023.35 万元。 

二、若上述未办妥产权书房产未成功办理产权证书且被主管部门要求拆除，

甲方应在上述事项发生 30 日内退还乙方已支付的上述未办妥产权证书房产部分

价款。 

具体退还金额的计算方法为： 

退还金额=已支付无证房款 1023.35 万元*(交易时无证房产剩余使用期限—

被拆除时金银河已使用期限)/交易时无证房产剩余使用期限 

如为部分拆除，应考虑被拆除房产的面积占比，计算应退还金额。 



（三）合同标的 

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业路 1 号工业用地上的尚未办妥产权证书

的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13,504.29 ㎡，其中有长期使用价值的房屋面积为 9,422.38

㎡。 

（四）资产交付 

上述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建筑物已于 2020 年交付金银河使用。 

四、本次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上述资产瑕疵带来损

失，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本次补充协议约定上市公司无需支付剩余价款 1,023.35 万元，且约定若上述

无证房产被拆除，宝金泰需向公司退还部分已支付价款，避免公司因上述瑕疵资

产遭受损失，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未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2021 年年初至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与宝金泰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金额为 0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一直认为：对于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对该关联交易进展情

况予以认可，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进展情况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发展利益，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进

展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进展事项遵循公平、公正、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进展情况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上市公司无需支付剩

余价款，且若无证房产被拆除，关联方需退还上市公司已支付的部分价款，不会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

况； 

3、本次关联交易已由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均同意公司签署上述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事

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相关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